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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202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通告

茲通告，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將於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上午9時30
分假座中國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16號中國人壽廣場A座二層多功能廳舉行2025年第二次
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以處理下列事項：

作為普通決議案

1.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與國壽投資保險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簽署《保險資金另類投資委
託投資管理協議》的議案。

2. 審議及批准關於國壽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與國壽投資保險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簽署
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的議案。

承董事會命
邢家維
公司秘書

2025年12月5日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蔡希良、利明光、劉暉、阮琦
王軍輝、胡錦、胡容、牛凱龍
林志權、翟海濤、陳潔、盧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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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臨時股東大會出席資格及截止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有權出席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之H股股東名單，本公司將於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至
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H股股東如欲出席臨
時股東大會，須於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下午4時30分前，將股票連同股份過戶文件一併送交
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
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至於A股股東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資格詳情，本公司將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另有公告。

2. 代理人

(1) 凡有權出席此次臨時股東大會並有表決權的股東有權以書面形式委任一位或多位人士作為
其代理人，代表其出席及投票。受委託代理人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股東須以書面形式委任代表，由委託人簽署或由其以書面形式正式授權的代理人簽署。如
委託人為法人，應加蓋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簽署。如代表委任表
格由委託人的代理人簽署，則授權此代理人簽署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必須經過公證。

H股股東最遲須於臨時股東大會指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即不晚於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上午9
時30分）將代表委任表格和經公證的授權書或者其他授權文件送達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方為有效（隨附為臨時股東大會適用的代表委
任表格）。

3. 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登記程序

(1) 股東或其代理人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時應出示身份證明。如果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為法
人，其法定代表人、董事會或其他決策機構授權的人士應出示其法人之董事會或其他決策
機構委任該人士出席會議的決議的複印件始可出席會議。

(2) 融資融券投資者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應持融資融券相關證券公司的營業執照、證券賬戶
證明及其向投資者出具的授權委託書；投資者為個人的，還應持本人身份證或其他能夠表
明其身份的有效證件；投資者為機構的，還應持本單位營業執照、參會人員身份證、單位
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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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投票方式表決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39(4)條規定，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所做的任何表
決必須以投票方式進行，故臨時股東大會主席將根據公司章程授予的權力要求以投票表決方式就
臨時股東大會提呈的決議案動議表決。

5. 其他事項

(1) 臨時股東大會預計不會超過半個工作日。與會股東（親身或其委任代表）出席本次臨時股東
大會的往返交通及食宿費自理。

(2)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地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浦東新區楊高
南路188號東塔19樓。

(3)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地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福田區深南大
道2012號深圳證券交易所廣場22-28樓。

(4) 本公司辦公地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16號。

郵政編號： 100033
聯繫部門：董事會辦公室
電話 ： 86 (10) 6363 1242
電子郵箱： ir@e-chin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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